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適用疑義說明  

問題 說明 

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6 款

「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」，

依行政院 107 年 12 月 10 日公告

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

14條第 1項但書第 6款所稱一定

金額，指每筆新臺幣 1 萬元。同

一年度（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

31 日止）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

計不逾新臺幣 10 萬元。」如機關

自年初開始，每次向關係人採購

金額均低於 1 萬元，惟一年度累

計金額超過 10 萬元，依第 18 條

規定裁罰金額如何認定？ 

一、 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6 款「一定金額

以下之補助及交易」，須同時符合「每筆新臺

幣 1 萬元」及「同一年度同一補助或交易對

象合計不逾新臺幣 10 萬元」二要件，缺乏

其一即不得以該款但書規定排除補助或交

易之限制。故單筆交易超過 1 萬元，或數筆

交易合計超過 10 萬元，均與本法第 14 條第

1 項但書第 6 款要件不符，縱年度合計超過

10 萬元之數筆補助或交易中有個別筆數低

於 1 萬元，各筆交易仍均無該款但書規定之

適用餘地。 

二、 上開違法總額之計算，係以機關與關係人全

年度交易總額認定，尚非以各筆交易金額扣

除 1 萬元後剩餘累計或年度交易總額扣除

10 萬元後所餘金額計算。 

 案例 1：同一年度關係人交易每次 5,000 元，

共 30 筆交易，因總額逾 10 萬元，其違法金

額為 150,000 元。

 案例 2：同一年度關係人交易 4 筆，分別為

8,000 元、10,000 元、6,000 元、4,000 元，

因總額未逾 10 萬元，合法。

 案例 3：同一年度關係人交易 4 筆，分別為

8,000 元、12,000 元、10,000 元、80,000

元，因總額逾 10 萬元，合計違法金額為

110,000 元。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購

買公營銀行投資型金融商品，是

否屬於公定價格交易，而不受本

法第 14 條第 1 項交易行為禁止

規範？ 

一、 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所稱交易價

格具有普遍性、一致性之公定價格，係指機

關團體擔任出賣人，所提供之交易標的經成

本計算及預期獲利後將價格公告周知，非因

不同交易對象異其價格，亦非得於正常供需

下任意為差別待遇。然如所公告周知之價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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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公益或政策需要，機關團體對特定身分

（例如員工、老人、學生、軍公教等）給予

較優惠價格，如所優惠之價格業經公示，仍

與公定價格之立法意旨相符。 

二、 公職人員購買所監督之公營銀行之金融商

品，如公營銀行所出售之商品價格，或提供

之利率，或收取之管理費用等，有明確之公

告牌價，即屬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4

款所稱交易價格具有普遍性、一致性之公定

價格。 

由某鄉鄉長擔任理事長之非營利

法人向該鄉公所申請補助，因該

非營利法人為鄉長之關係人，於

符合本法第 14條第 1項但書第 3

款之情形下，該非營利法人雖可

向該鄉公所申請補助，但鄉長於

該非營利法人之補助案申請流程

中應否自行迴避？ 
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雖符合本法第 14條第 1項但書

第 3 款規定而得與鄉公所為補助行為，惟公職人

員於該補助案之行政流程中，仍應依本法第 6 條

規定自行迴避。 

「私立學校」是否屬本法第 3 條

第 1 項第 4 款中之「營利事業、

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」？ 

本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，本法第 3 條第

1 項第 4 款所稱非營利之法人，指非以營利為目的

之私法人；復依私立學校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

各級、各類私立學校之設立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
應由學校財團法人申請之。據此，「私立學校」係

屬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稱非營利之法人。 

採購案決標前事業團體尚非本法

規範之關係人，但於決標後該事

業團體因負責人變更而成為本法

所規範之關係人，是否需要請該

事業團體補正事前揭露表？ 

採購案投標時及決標時，該事業團體既非本法所

稱之關係人，嗣於決標後該事業團體始為本法之

關係人，並無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事前揭露及事後

公開義務，故尚無需補正事前揭露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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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 108 年 3 月 22 日法廉字第

10805002150 號函揭示「關係人

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

者，並無違反利衝法第 14 條第 1

項交易禁止規定，其違反事前揭

露義務者，另依利衝法第 18 條第

3 項處罰，並不影響其投標廠商

資格。」，則關係人以公開公平方

式申請補助，如違反事前揭露義

務者，是否亦不影響其受補助之

資格? 

補助相關法令中若無規範違反本法第 14條第 2項

事前揭露義務者喪失補助資格，則僅須依本法第

18 條規定處罰，尚不影響關係人申請補助資格條

件。 

 

A 民意代表為某公司之董事，該

公司投標受該民意代表監督機關

採購案時為 A 民意代表之關係

人，惟該採購案決標時 A 民意代

表已卸任，此時該機關是否仍需

踐行事後公開程序? 

如某公司投標時屬 A 民意代表之關係人，自應依

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，然若 A 民意代表在採購案

決標時已卸任，則某公司於交易成立時已非 A 民

意代表之關係人，機關自無庸依本法第 14 條第 

2 項辦理事後公開。 

關係人屬未得標廠商，依本法第

14條第 2項規定關係人提供之事

前揭露表，機關是否有事後公開

之義務？ 

按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係「於補助或交易行為

成立後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

之。」未得標廠商因其與機關之交易行為未成立，

爰機關無須辦理事後公開。 

投標廠商所提供之事前揭露表如

明顯可見其誤認公職人員定義

(如該公職人員非本機關內公職

人員、亦非監督本機關之公職人

員)或關係人定義，機關事後是否

仍需上網公開？ 

依投標廠商揭露內容及相關事證明顯可識別其非

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縱投標廠商提供

顯非正確之身分關係揭露表，機關亦無須於交易

行為成立後，主動公開身分關係。 

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係公職

人員之關係人，則共同投標廠商

或分包廠商是否均須踐行事前揭

露義務？ 

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範對象係「機關團體」與「公

職人員或其關係人」兩造間之交易行為，關係人與

其他廠商共同投標受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

機關採購案件，應依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踐行事前

揭露義務。至於分包者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67 條第

1 項明定「得標廠商得將採購分包予其他廠商。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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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包者，謂非轉包而將契約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

為履行」，其分包契約主體為得標廠商與分包廠

商，尚非分包廠商與機關間為交易行為，該分包廠

商並無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事前揭露義務。 

 


